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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与标准 

重析休谟 “趣味标准” 的双重内涵术 

陈 昊 

· 73 · 

[摘 要]休谟 “趣味标准”理论中蕴含的 “规则”与 “标准”的双重内涵，体现了 

这位思想家对于人性和社会的深刻洞察，同时这两重内涵之间的理论张力也为后世研究者提 

供了丰富的阐释空间。休谟既敏锐地看到个人趣味中偶然而主观性的一面，同时又乐观地相 

信 自然健全的人性与社会历史的进步会逐渐改善人们的趣味。后世对于这一问题的种种争 

鸣，一方面丰富了休谟的思想，另一方面折射出了时代文化的不同发展、弊端与诉求，对于 

我们现今的社会文化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价值。 

[关键词]休谟 规则 标准 趣味 [中图分类号]B83—09 

18世纪英国思想家大卫 ·休谟的 《论趣味的标准》一文，历来被视作西方美学论著中的名篇， 

“趣味标准”这一论题包含的丰富意蕴，更是引发后世不断研究解读的焦点。詹姆斯 ·谢利 (James 

Shelley)指出，休谟的 “趣味标准”实际上包含两重内涵：人性普遍的规则以及批评家共同建立的 

标准。“规则”蕴含了某种理想的审美观念，而 “标准”是人们见贤思齐，在现实生活中的模仿对 

象，两者于观念和实践两方面共同组成了趣味的标准。(c￡Shelley，PP．437—445)休谟认为，趣味 

是个人印象与观念的结合，其形成和作用均受到人性 “规则” (rule)的规范。所谓 “规则”，休谟 

认为其并 非先验 的规条，而是长期经 验和习惯 的产物，形成人们心理上 的一种 趋 向和期待 

(expectation)，进而影响人的趣味与感受 ；另一方面，规则使得个人的情感与趣味有迹可循，有助于 

人们理解和反省自身的趣味，但并不能教导人们在趣味之间如何褒贬取舍，这就需要社会文化凝练成 

的 “标准”对大众趣味加以引导。本文尝试延续这一思路，厘清休谟提出的 “趣味标准”的具体内 

涵，并由此探讨休谟经验主义美学思想的优长与问题。 

一

、 人性的规则 

休谟在 《论趣味的标准》一文开篇明义，强调虽然世界上存有形形色色的趣味，但人们仍然希 

望建立某种 “趣味的标准”：“所以很 自然地，我们想找到一种趣味的标准，一种足以协调人们不同 

情感的规则；至少，我们希望能有一个判别的准则，可以使我们肯定一种情感，指责另一种情感。” 

本文系2014年教育部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情感与趣味——大卫 ·休谟美学思想研究”(编号 14YJC720001)的 

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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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1987年，第 143页) 

在这段文字中，我们看到休谟将 “趣味的标准”定义为 “一种足以协调人们不同情感的规则 

(rule)”。值得注意的是休谟笔下的 “协调” (reconcile)一词，其涵义与我们的日常用法稍有差异。 

在休谟眼中，人们形形色色的情感体验虽然同样发 自肺腑、真实无伪，但并非没有高下对错之分，因 

此需要对 “趣味的标准”加以判别。杰弗里 ·维安德 (Jeffrey Wieand)指出，休谟这里的 “协调” 

并不是意在消除差异与争执，而是确立某种去粗取精、衡量高下的规则。(cf．Wieand，P．131) 

休谟身处在高扬理性的启蒙时代，美学史家吉尔伯特和库恩将这一时期的美学倾向概括为 “理 

性的统治”：“任何人都得服从理性的裁决。在某种意义上讲 ，理性的统治再次给世界带来了某种秩 

序性和内聚力。”(吉尔伯特、库恩，第308页)休谟正是在这种思想氛围中提出了 “趣味标准”的 

理论，他认为形形色色的趣味虽然都出自个人的真实体验，但仍然需要某种规范与引导。休谟这篇文 

章的发表，无论是时间还是内容，都与 “美学之父”鲍姆嘉通发表的 《美学》遥相呼应，而休谟对 

“趣味标准”的探讨，也正涉及 “感性认识的完善”等问题。 

休谟对当时社会中趣味的种种差异进行了详细辨析，他指出趣味的分歧来 自于不同的社会文化、 

政治氛围、宗教信仰，以及个人的感官素质和知识积累的差别，因而需要艺术法则、道德规范、批评 

标准等种种规则来加以衡量评判。休谟秉持着他一贯的经验主义立场，在他看来，趣味的标准与审美 

的体验两者是密不可分的：“艺术创作的种种法则，不是靠先天的推理来确定的⋯⋯它们的根据同一 

切实用科学一样，都是经验：它们不过是普遍存在于各个国度和时代的人们快感的概括”。 (休谟， 

1987年，第146页)换言之，在休谟眼中，“规则”并非某种先天的教条，实际上是在历史文化的积 

淀以及人们的反思过程中自然形成的。 

鲍桑葵在 《美学史》中写道：“休谟比夏夫兹伯里更明确地、比哈奇生更明白得多地提出了一项 

重要观念：趣味虽然纯粹是一种感受，却可以同快感和不快感一起受到一定性质的结构和关系的影 

响，可以由思考力加以分析。” (鲍桑葵，第237页)于此我们可以看出休谟对于传统经验主义偏重 

主观感受之弊的矫正。休谟试图借助理性的辨析与反思，在千奇百怪的趣味取向中去粗取精，“使我 

们肯定一种情感，指责另一种情感”。克里斯托弗 ·威廉斯 (Christopher Williams)在将 《论趣味的 

标准》一文的主旨提炼为休谟对两个问题的自问自答：第一，纠正人们形形色色的趣味是否可能； 

第二，艺术是否有高下之分，是否有一种标准来区分艺术的优劣?克里斯托弗 ·威廉斯指出，在休谟 

的这两个问题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休谟回答其中一个问题的答案有可能与他对另一个问题的回答相 

矛盾。要对第一个问题得出肯定的答案，就必须承认 “趣味”虽然有高下之分，却是一种人皆有之 

的禀赋和能力，能够通过理性的反思以及文化的熏陶得到改善。但如此一来，艺术评判的客观标准就 

被取消了，因为鉴赏审美的评判权完全操诸个人主观了。(cf．Williams，PP．78—90) 

威廉斯的这一质疑，实际上休谟在文中已经作了回答。正如休谟 自己所指出的，艺术的种种法 

则，并非某些 “永恒不变的观念和关系”，而是对于人们实际经验的浓缩概括。换言之，只有真实的 

经验，才是衡量趣味的真正准则。休谟改写了塞万提斯的名作 《堂吉诃德》中的一个小故事，以此 

说明自己对于 “趣味”的理解。在这一故事中，桑丘的两位亲戚具有杰出的品酒才能，在一次品酒 

过程中，他们指出一桶陈年好酒中存有异味，一个说酒中有皮革味，一个则说酒中有铁锈味，因而招 

来了众人的嘲笑。结果酒喝完之后，人们在桶内发现一把拴着皮带的旧钥匙，两位品酒家终于得到了 

应有的赞誉。(参见休谟，1987年，第150页) 

休谟引用这一故事，其用意也很明显：酒的好坏标准是在评鉴的过程之中形成的，人们在品酒的 

过程中锻炼了自身的感官，因而也形成了评判的规则。实际上在塞万提斯的原著当中，这两位品酒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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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只是尝出了酒里的异味，却没有得到人们最后的赞誉。 (参见塞万提斯，第95页)休谟的改编， 

意在强调虽然15味因人而异，但仍然存有某种衡量的标准，就如同酒桶底部的钥匙一样，其存在无可 

置疑，意味着审美趣味中的客观性与普遍性。正如休谟所说的：“虽然美和丑比起甜与苦来，可以更 

加肯定地说不是事物本身的性质，而是完全属于内外感官感觉到的东西，不过我们还是应该承认 ，对 

象本身必有某种性质，按其本性是适于在我们的感官中引起这些感受的。” (休谟，1987年，第 151 

页) 

休谟指出，虽然世间存有形形色色的趣味，而且人们对 自己的趣味大多敝帚 自珍 ，因此需要规则 

的指引与衡量，这样的规则能够将人们的快感与对象的某些性质准确地联系起来，因而可以解决趣味 

中的争端，就如同酒桶底的钥匙一样。但是审美鉴赏的趣味较之味觉的体验更为复杂精细，这一把趣 

味的 “钥匙”虽然仍然存在，却更难呈现在大众面前。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具有良好趣味的人不仅 

能够独乐其乐，同样应该将审美趣味加以 “条理化，归纳成一般原则” (同上，第 152页)，并将其 

传播到更广阔的社会范围中去。休谟强调，若要提升他人的趣味，单纯的教条灌输是毫无效果的，唯 
一 的捷径是将他人同样承认的艺术法则展现在他的眼前，指出 “这条法则可以运用到当前的事例上， 

厅他现在还没有觉察到它的作用和意义”。(同上) 

休谟的 “规则”意指人类印象与观念的联系规律，这种规律并非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人们从 

实际经验中提炼得来，是人类经验不断累积的结晶。“规则”的目的在于 “规范我们的思辨，同时也 

规范我们将来的行为，我们在长期生活和各种事务、交际中获得的经验，也有同样的益处” (休谟， 

2010年，第214页)。换言之，“规则”不仅影响着我们现在的经验与认识，同时预测引导着我们未 

来的行为。休谟认为，个人的情感变化无常，常常会受 自身的阅历和环境的变化的影响，因此有必要 

确立某种 “一般的准则”，使人们在各种刺激面前能够保持心灵的平和以及情感的适度。“当习惯和 

实践一经把这些原则显示出来，并且确定了每种事物的正确价值以后，那就必然有助于情感的顺利产 

生，并且依据一般确立的准则，指导我们应当依照什么比例去选择一个对象 ，而舍弃另一个对象。” 

(休谟，1998年，第328页) 

休谟的这段论述还包含有另一个意思，即人性的规则并非所有人都生而知之，大部分人需要经过 

长期的习惯和实践方能认识，同时其稳定平和、合乎中道的价值也只有经过反复经验后才能为人所确 

定。换言之，如果没有长期的实践和锻炼，规则非但不会产生深入心性的影响，反而会因为经验的缺 

失，在人性中失去立足之地。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规则一方面是经验的积累的结晶，另一方面同样包涵着人们有意识地根据自 

身经验和情感，针对某些 目的，对规则有意识地加以设计与利用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规则的建立 

和影响都带有社会公益的性质，因为其在建立和发生作用的过程中，自然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相互沟 

通、达成共识的行为。(参见同上，第569页)在休谟眼中，情感与趣味都是人性规则的产物，两者 

并非个人随意的反应，而是有迹可循的经验结晶。然而规则更多属于人性的一种 自然倾向，因而并不 

能代替标准 (standard)即社会文化熏陶规范的作用。一味盲从规则同样会形成思维的定式，进而导 

向谬误与偏见。(参见同上，第411页)休谟坚持，经验本身就是纠正规则之谬误的对症良药，在这 

个过程中，外在的迷信与权威均不足恃，我们只有经过更加广泛的实践与尝试 ，以及理性的反思，充 

分意识到人性规则的局限，并且主动地选择或树立某种规范的标准，如此方不至于沦为感官以及 

“规则”的提线木偶。 

休谟以 《堂吉诃德》中品酒的故事为例，指出品酒家之高明不仅在于鉴别酒的甜酸口味，而且 

在于鉴赏酒的各种口味是否协调和谐，这正是品酒家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的 “规则”。同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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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一成不变，人们在反复的体验和欣赏过程中构成了某种规则的观念，将 自己的快感好恶与外在世 

界的种种经验印象联系了起来。随着经验的累积和环境的变更，这种观念也随之成熟改善，并且越来 

越具包容性，能够涵盖更多复杂的元素，其应用的范围也愈加广阔。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休谟的 

“规则”与 “标准”概念，既具有普通意义上的感官与心理意味，同时也包括更加广泛的社会文化 

内涵。 

二、批评家的标准 

休谟笔下的艺术 “规则”，即是人们审美经验的积淀。休谟认为个人的趣味也许会因为感官和文 

化的种种原因而参差不齐，但如果将趣味置于历史的长河中，“一个文明的民族⋯⋯在喜欢某个珍爱 

的史诗或悲剧作家方面决不会长久地陷于错误”。(休谟，1987年，第 163页) 

休谟虽然在文中对当时社会存在的种种趣味论之甚详，但他的意图并不是宣扬 “趣味无争辩” 

的自由主义。休谟认为，天地虽大，社会虽广，但为我们喜爱欣赏的，总得是美好和谐的事物，总得 

能够与人的爱与美之本能相协调；如果明知其为丑恶，即使能够一时刺激满足感官的需求，但作为一 

个文明道德之人，终不能饥不择食，以等而下之的丑恶之物来自娱，而需要某种标准的规范与引导， 

这就关系到人的品格与社会的文化氛围。休谟因此将建立 “趣味标准”的任务交给了某些 “理想批 

评家”，他们具备精细的感官、健全的理智、广泛的艺术实践与比较，同时不盲从于权威，不趋附于 

流俗，能够破除世俗的种种偏见。休谟在 “理想批评家”身上寄托的不仅是个人素质的改善，而且 

饱含了对于某种社会改良的期望。 

休谟之所以将趣味的标准问题转移为批评家的标准问题，原因在于：只有树立了这些有迹可循的 

实践标准，才可以培养出真正的批评家，这些真正的批评家可以引导人们建立真正的趣味。休谟的这 

种做法源自于他对趣味的理解 ：趣味既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敏感感官，又是受文化熏习的优雅习性。而 

具有理想趣味的批评家们则肩负着引导和改善整个社会文化风尚的责任。休谟指出，建立趣味标准的 

意义不在于使我们依赖于某些专家的意见，而是发掘自己的理性力量。这与康德在 《何为启蒙》一 

文中的观点不谋而合：“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干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 

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 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康德，第23页) 

实际上休谟和康德都看到了这种启蒙理论的理想色彩与其实际上的可行性之间的差距。康德在这 

篇文章稍后指出：某些知识精英固然可以激发群众的思想启蒙，但另一方面，这部分先行者灌输的意 

见也许会成为新的偏见。(参见同上，第24页)而休谟则从另一角度尝试避免这一弊端，他指出建 

立趣味标准的关键在于：一方面需要从正面建立标准，比如从 “理想的批评家”人手；另一方面， 

需要在形形色色的趣味中，辨别出哪些是 “无可指责的”(blameless)“异见”(disagreement)，哪些 

是需要摒弃的个人偏见。在休谟看来，比起既定的金科玉律，人们切磋琢磨、见贤思齐的交流才是趣 

味标准这一理念的精髓。 

休谟强调了两点造成 “异见”的因素：个人的性情气质，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的熏陶。在休谟看 

来，历史文化因素既有历时性的 (不同时代的审美风尚)，又有共时性的 (不同国家地域的传统文化 

风气)：“同样理由，我们在阅读当中总是更喜爱那些类似我们时代和国家的描写和人物，对体现不 

同风俗的描写和人物则比较冷淡。”(休谟，1987年，第166页)在休谟眼中，理想的批评家不仅仅 

要纠正个人的偏见，更要克服文化造成的偏见：“另一个时代和国家的批评家在读到这篇演说词时， 

就应该注意到当时这一切情况，应该设身处地想想他所面对的听众是怎样的，才能对这篇演讲作出正 

确的判断。” (同上，第 157页)这种包容性是理想批评家应该具有的素质，同时更加体现了趣味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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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多元和宽容的特征。 

在休谟眼中，审美趣味不仅是一种感官的直接体验，更是一种人文意识的活动。趣味的感知与判 

断，跟批评家个人意识的发展息息相关。一个人的知识、经验、生命情调，无一不是趣味的主要凭 

籍。有论者认为休谟陷入了循环论证的误区：他究竟是将 “理想的批评家”作为基础来推导出可靠 

的审美趣味，还是以可靠的审美趣味为基础推导出 “理想的批评家”，这两者究竟谁为前提，谁为结 

论?(参见布罗迪，第289页)实际上休谟在文中已经回答了这一质疑，他指出人类文明中存在有某 

些经典的艺术作品，由此推出这些作品之所以具有历久弥新的价值，正是由于历史上具有一批健全趣 

味和良好鉴赏力的人们，正是他们共同的审美经验树立了这些经典。 

保罗 ·葛耶 (Paul Guyer)指出，我们个人的感受只关乎自己，但是如果要把一个民族和社会的 

集体审美感受延续下去，这就非批评家不可，而且这里的 “批评家”并不是一种理想的观念，而是 

实实在在的人。批评家的意见不仅仅在培养人们健全的审美能力，更是一种对普通人的持续同化。 

(cf．Guyer，PP．37—76)休谟看到普通人都具有融人社会的天性，这就使得他们会自发去寻找自己觉 

得有价值的人 ，咨询他们的意见，以此来构建并融入社会文化。 

休谟强调趣味的普遍性与一致性，但并非某种死板的规范或教条，他更看重 “趣味标准”中蕴 

含的社会交流理念。阿诺德 ·豪泽尔在 《艺术社会史》中写道：“在那个时代，英国社会的平均化比 

其他地方走得更远⋯⋯市民阶层必须积累和巩固自己的财富，为自己日后要扮演的精神领袖的角色打 

下基础。贵族阶级最终也得从市民阶级的世界观中汲取点东西，以便和市民阶级组成一个统一的文化 

阶层。”(豪泽尔，第300页)“这种新的文化取向，既非贵族趣味也非大众趣味，它有着严格的理性 

主义，也具备严厉的道德观和人格理想。” (同上，第301页)贵族阶层理性审慎的风格，与市民阶 

层自然而直抒胸臆的品味，两者之间最终达成了交流、妥协与融合，这与当时英国的社会政治氛围颇 

有暗合之处。 

然而，当代西方学界对于休谟的解读研究往往执其两端，或热衷于休谟 “趣味标准”理论中的 

精英化倾向，将其引申为某种社会阶级的特权与压迫，或强调普罗大众易于盲从权威、人云亦云的人 

性弱点。两种研究倾向反而与休谟启蒙人性与促进社会沟通的理想背道而驰，这不能不说是休谟 

“趣味标准”理论引发的又一有趣问题。 

前种研究方向中，特德 ·科恩 (Ted Cohen)的意见颇具代表性：休谟所论述的趣味具有两层不 

同的含义：其一是对于细微感受的辨识能力，另一则是对于事物的偏好，这两层含义之间并没有明显 

的联系，换言之，由精细的感官无法推出必然的偏好，更无法确定趣味的高下优劣。 (cf．Cohen， 

PP．167—173)布尔迪厄在他的 《区分》一书中更是强调：趣味并非纯粹的自然感受，而是社会文化 

与经济资本相互作用而生的产物。趣味是一种对人的阶级分类，而这一分类的构成、标示和维持，掩 

盖了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使不平等具有了某种合法的外衣。(参见布尔迪厄，第31页)理查德 ·舒斯 

特曼 (Richard Shusterman)进一步指出，休谟借助 “趣味标准”来褒贬艺术，实际上这是 “中产阶级” 

的一种阴谋，是中产阶级借以提升与巩固自身社会地位的手段。(cf．Shusterman，PP．21 1—229) 

大卫 ·维金斯 (David Wiggins)指出，无论审美判断还是价值抉择都不可避免地属于个人主观的 

认定，但主观的认定不能赋予它任何客观的价值 ，因此无论那些批评家具有什么样的主观条件，最终 

支撑其地位的仍然是一种普遍人性的 “规则”。维金斯最终得出一个颇为现实的答案：我们之所以需 

要 “批评家”，在于他们能够给艺术品贴上一些易为大众所能识别和欣赏的 “标签”，人们总是倾向 

去相信 “规范”、“传统”以及 “专家”。因此批评家们达成一致的评判塑造了大众的趣味。 (c￡ 

Wiggins，PP．185—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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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的美学理论植根于他独特的经验主义哲学立场，他强调个人主体的经验意识中就包含了规范 

引导自身的 “规则”，由此批判了传统西方美学中感性与理性的二元对立，是西方美学史上的一大突 

破。但是这一创见也有着自身的缺陷：休谟将个人经验视作自己理论的落脚点，而这一基础并不坚 

实。这种经验论思想过分强调个人的经验和信念，因而不可避免地会走向相对主义，最终导向怀疑 

论。在这一点上，康德批判并发展了休谟的学说。另一方面，休谟同样看到了自己理论中偏重个人经 

验的问题，因此引入了社会文化方面的 “标准”来加以完善和平衡。但是休谟对于 “标准”的理解， 

较多偏重于权威的灌输与熏陶，以及历史文化传统与时代地域差异，他强调这些 “常识”才是趣味 

标准的前提，而在 “从来如此”的事实判断到 “应当如此”的价值判断之间，休谟多少有些模糊了 

两者间的区别。尽管在理论上存有一些缺陷，但休谟 “趣味标准”学说中蕴含的 “规则”与 “标 

准”的双重内涵，体现了这位思想家对于人性和社会的深刻洞察。休谟是一位心怀启蒙的思想家， 

他的 “趣味标准”只是反对人们以自由解放的名义行反智纵欲之实。沟通与自省，始终是他的首要 

原则。在现今文化多元的社会中，我们也许更加需要休谟这种审慎而实际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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